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准
 

■
私
自
濫
蒙
鈔
票
■
行
政
院
何
時
發
現
•
先
後
私
自
濫
軽
鈔
票
若
干
」
■
發
鈔
 

票
乃

8a
家
大
事
•
行
故
院
如
屬
不
知
，
則
所
管
何
事
，
立
法
院
長
今
始H
問
■ 

亦
所
询
何
職
。
果
如
張
氏
所
問
■
可
知
台
湾
敏
治
之
糊
塗
吳
• 

其
第
四
問
 

：
「
聞
吳
圍
植
在
主
席
任
內
 

對
與
外
«

及
貿
易
暗
中
操
縦
 

■
請
行
砍
院
杳
明
答
復
」
■
操
縱
外
 »

•
勢
不
能
瞞
美
■

人
士
•
操
継
實
易
■ 

■
势
不
能
掩
自
灣
耳
目
"
如
一
其
事
。
政
府
   

*

早 
60 
軽
覧
，
何
以
今
日
始
聞
「 

而m
行
欣
院
査
覆
。
究
竟
行
政
款
率
何
在
■
特
務
人
員
之
成
績
亦
安
在
•
毋
乃

昆68齿十
一 

三
 年 

四

自
揚
其
醜
•

- 

其
第
五
問
二
：
「
自
灣
林
産
問
題
・
弊
喘N

E*

・
聞
吳
國
植
后
林
僅
方
面
 

一 
■
上
下
箕
手
•
獲
利
其
多
。
行
政
院
過
去
®

否
*
現
•
有
此
事
實
•
而
瞒
去
行
 

一 
政
院
不
较
現
固

III 
法
辭
其
咎
。
有
我
現
而
不
檢
舉
■
尤
無
«
 辭
其
咎
。
此
問
 

一 
豈
非
在
暴
露
行
政
院
之
罪
•
其
何
 *
 打
撃
於
吳
耶
？ 

其
第
六
間
：
「
吳
國
植
任
期
內
主
候
批
售
黄
金
・
借
 

8:
圖
利
•
爲
敷
務
 

一 
大
•
請
行
政
院
將
事
實
直
明
答
復
」
•
此
問
之
謊
謬
・
與E
冊
同
。
在
脱
船
行
 

一 
政
院
之
無
能
耳
■
批
售
黃
金
圖
利
•
時
至
今
日
始
間
始
曹
 

失
磁
之
處
該
當
 

一
何
報
？其

第
七
問
：
「
據
聞
吳
國
植
於
發
生
自
灣
省
主
席
撤
移
之
前
，
將
五
萬
 

一 
噸
存
粮
批
售
一
空
■
使
民
衆6
爲
渠
不
任
主
席
。
自
灣
卽
無
辦
法
・
較
批
售
存
 

一 
粮
乙S 
實
如
何
，
批
售
存
糧
以
維
政
洽
聲
譽
；
/
人
民
 X
稚
而
無
害
•
而
•
益 

於
民
。
亦
國
家
政
治7
最
大
日
的
」
，
此
乂
安
足
爲
吳
氏
之
師
果
有
益
依
民
 

一 
獲
罪
 
一 
則
無
怪
乎
蔣
氏
力
獨
裁
虐
民
 - 
至
今
不
悟
矣
• 

一 

其
第
八
問
 
•
•
「
吳
國
植
長
上
海
市
府
時
.•
派
其
岳
叔
黃
金
疇
為
上
海
銀
 

一 1

1

♦
於
其
辭
職
前
•
另
派
朱
恨
激

81

充
」
現*

黃
-
一
倉
在
自
灣
•
究
 

一 
竟
被
等
對
上
海
銀
行
之
交
代
如
何
：
請
杳
詢
明
白
答
復
」
。
查
任
用
私
人
，
乃 

一 88

府 
一 
貫
作
風
一
彝
介
石
旣
任
用
襟
兄
孔
祥
熙
•
大
舅
宋
子
文a
 
財
政
都
長
而
 

(
至
行
政
院
長
。
則
吳 IS  

M

任
用
一
岳
叔
任
銀
行
總
經
理
・
直
小
巫
見
大
巫
耳
■ 

一
在
交
代
問
題
•
如63

時
交
代
不
淸
・
行
政
院
自
麻
追
究
。
如
交
代
清
楚
 

此
問
 

■

之
作
用
・
又
將
安
在
。
豈
籍
此
而
欲
將
該
二
人
扣
押
 

入
之
以
罪
乎
？ 

其
第
九
問
曰
：
「
聞
吳
國
 M
任
上
海
市
長
時
，
上
海
市
警
察
爲
側
查
人
口
 

。
總
勲
爲
 

11
百
九
十
萬
，
吳
竟
謊
物
爲
六
百
三
拾
萬
♦
而
向
中
央
朗
求
配
發A 

一
百
三
拾《

人
口
之
粮
•
是
否
有
此
事
實
•
如
有
••
其
每
月
所
読
轉
之
四
十
萬
人

九

良
•
究
如
何
報
銷
」
■

(
未
亮
)

^
H
ŵ
n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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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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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

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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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
故
感
激
而
以
巨
欺
相
酬
云
 

^^^^^*^.^^^^-^^-^*>,.#<^^^^-

見
丈
夫
即
發
一

妻
子
只
好
求
離 

洛
杉
机
*

181
社
電
•
少
女
洛
絲
• 

年
二
十
四
 ̂
 

與
其
夫
傑
羅
米
結
婚
， 

己
*

七
年
•
牛
子
壹
個<

夫
婦
雖
椒
愛
 

非
凡
 - 
惟
竟
不
得
不
離
婚
■
據
洛
絲
啓
 

法
官
稱
・
伊
對
其
夫
爲
爲
敏
・
毎
負
 

其
夫
在is

會
塞
內
，
卽
滿
臉
滿
身
 »

生 

紅
塊
・
痛
苦
非
常
■
其
夫
宣
不
在
塲
■

紅
塊
 

811 
吿
建
去
■
故

7̂̂

#̂\(/\̂
^̂

)̂

一
不
離
婚
云
■

中
共
强
制
執
行 

集
体
移
民
政
策 

誉
港
亞
洲

IIH:
電
•
此
間
於
星
期
五
 

自
大
陸
方
面
旗
悉
■
中
共
政
權
，
現
方
 

强
制
執
行
集
体
移
民
政
第
•
根
据
此
項
 

A
 
策
•
居
留
在
南
万
各
省
之
人
民
・
摘 

移
往
華
北
•
而
華
北
之
人
民
■
則
將
令
 

遷
牲
華
南
。
据
報
■
移
民
鮮
劇
之
要
点
 

如
下
・  

e

。
今
後
在
華
南
各I?

中
區
・ 

共
政
權
基
局
機
構
內
工
作
之
共
幹
。
將 

自
華
北
人
民
中
選
派
，   

@

•
華
南
各
地
 

之
共
幹
•
将
被
網
赴
華
北
及
東
北
工
作
 

•
並
規
定
必
須
随
帶
眷
屬
■
而
華
北
之
 

共
幹
•
則
將
在
相
同
條
件
之
下
一
調
赴
 

在
華
南
。⑤

現
華
南
冬
商
胎
中
任
職
之
 

店
員
・
將
被
遣
送
至
華
北
各
省
•
等
候
 

分
配
工
作
一 @
•

曜
行
之
遣
㈱
失
業
工
 

人
囘
胸
辦
法
、
將
予
廢
止
・
所
有
失
業
 

工
人
・
不
論
曾
春
記
均
師
派
往
柬
 

北 

在
集
体
農
境
內
服
役
：
㊄
 

華
南
 

若
干
高
小
以
上
學
校
・
將
移
往
華
北
。 

教
職
員
及
學
生
・
須

18

校
北
遷

n
/
\
/
\
/
\
/
\
/
\
/
\

雲
南
各
地
面
臨
旱
灾 

香
港
亞
洲
就
  

e

"

中
共
新
華
社
笈
 

*

近
電
飢
中
承
認
。■

南
現
方
面
臨
旱
 

灾
♦
据
稱
。
入
春
以
來
，
婁
南
雨
量
稀
 

少
・
各
地
匕
呈
旱
象
 

雲
南
省
故
權
供
 

銷
令
作
社
。
爲
與
當
地
農
民
合
併
防
灾
 

，
随
供
通
抽
水
 »

三
千
六
百
具
•
分
配
 

各
農
村
缠
區
淋
用
。

66
可
痛
惜
矣
•
荀
依
照
日
後
所
築
成
之

1
/
n {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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